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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隰政办发〔2023〕32号

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公布隰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的

通 知

各乡镇、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布<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>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23〕5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晋

政办发〔2023〕64 号）和《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临

汾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发

〔2023〕4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对《隰县行政许可

事项清单(2022 年版)》进行修订，形成《隰县行政许可事项清

单（2023 年版）》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予公布，并将相关

修订情况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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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许

可事项清单(2023 年版)》,新增行政许可事项“边境管理区通

行证核发”“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签发”,由省公安厅主

管，县级公安机关(含指定的派出所)实施。

二、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许

可 事项清单(2023 年版)》,新增行政许可事项“生产、储存烟

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烟花爆竹经营许可”,由

省应急厅主管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(县应急管理局)实施。

三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，新增行政许可事项

“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”，由省体育局主管，县级

审批服务管理部门（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）实施；将“临时

占用公共体育设施审批”修改为“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

审批”。

四、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许

可事项清单(2023 年版)》,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机关、

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内容作出调整。其中，“中介机构从事代理

记账业务审批”县级实施部门由“县财政局”变更为“县行政

审批服务管理局”；“文艺表演团体设立审批”“互联网上网服

务营业场所筹建审批”县级实施部门由“县文化和旅游局”变

更为“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”;“确有专长的中医医师执业

注册”“中医医疗机构设置审批”“中医医疗机构执业登记”县

级实施部门由“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”变更为“县行政审批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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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局”;“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”县级实施部门由“临汾

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”变更为“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”；

“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”县级实施部门由

“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”变更为“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

局”;“地名命名、更名审批”县级实施部门由“县行政审批

服务管理局”变更为“县民政局”。

五、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

许可事项清单(2023 年版)》，去除“银行账户开户许可”“国

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”2 个事项。

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《隰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2023 年

版)》,严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，不断强化实施情况动态评

估和全程监督。县审改办牵头部门制定《县级行政许可事项标

准化实施规范》,对全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、事项标准化实施

规范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事项清单和实施规范的合法性、时效性。

附件：隰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

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12月29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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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县委常委，政府副县长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印发

校对人：张永利 共印 80份


